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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传统的彝族社会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，千百年来，理应与男性平等的女性被束缚

于男权社会的罗网中，处于被支配，被统治的无权状态。 《妈妈的女儿》是一部优秀的彝族民间抒情长

诗，通过这一文本分析，我们可以发现彝族传统社会中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不同、分工不同" 在社会中的

主导权也不同，而两性平等是人们永远追寻的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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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，最早确立的是私有

制 宗 法 家 庭 。 以 父 权 为 中 心 的 私 有 制 家 庭 里 ，

“男耕女织”乃是家庭生产最基本的分工，耕者

拥有土地和财产权，织者则紧锁深闺进行劳作，

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。这种宗法制农业文明中，

男性通过社会劳动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化，女性因

困于父权家庭实现的是自我的私人化。男女之间

遂形成一种 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，支配与被支配

的不平等关系。于是，妇女在经济上 “无私蓄、

无私器”；政治上不参政犹如 “牝鸡不司晨”一

样 依 照 自 然 法 则 ； 人 格 上 “未 嫁 从 父 ， 既 嫁 从

夫，夫死从子”，完全成为男子的附庸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文化，在

这种文化里，男女两性被规范为两种截然相反的

价值体系：男——— 文化生活的参与者，家庭的主

人，生活的主宰者；女——— 被摒弃于社会生活之

外，家庭的奴仆，生活的依附者。这种男尊女卑

的思想在儒家经典中得以充分的阐释，并以阴阳

学说构筑起一套理论体系。

在 中 西 方 的 文 明 史 上 ， 女 性 往 往 以 “第 二

性”或他者的身份被置于边缘的地位。中国传统

的封建儒家文化对女性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“三从

四德”。这是男权社会下的社会性别观，它严重

地束缚了女性的自我发展，使女性一直处于较低的

社会地位，服从于男权社会的压迫。

在彝族旧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里，男女两性

也是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的，男权社会建构了

自己的话语霸权，通过各种方式编制了套在妇女

身上的许许多多的陈规陋习，其目的就是要驯服

女人，使之服从于男权社会，服务于男权社会。

在彝族传统社会里传唱的各种歌谣、抒情叙事长

诗里，讲的 “尔比”故事里，都可以体现出女性

在 彝 族 社 会 的 卑 下 地 位 。 男 性 以 自 己 的 角 度 出

发，要求女性要具有诸如：善良、懂礼、勤劳、

谦卑、贤良、屈从、缄默、守节等等品质。其中

虽不乏善意的劝导，但更多的是压迫性的教化。

在以男性为本位的彝族文化里，女性没有任何的

政治权力可言，她们深受父权、夫权、族权、神

权以及奴隶主的权力等多重束缚，从而使女性的

挣脱成为艰难而费力的事情。

在彝族的民间抒情叙事长诗中尤其突出地反

映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和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对彝

族女性的压抑，本文以 《妈妈的女儿》这一优秀

的彝族民间抒情叙事长诗为例浅析文本背后的性

别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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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男尊女卑的社会

传统的彝族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男

权社会，千百年来，理应与男性平等的女性被束缚

于男权社会的罗网中，处于被支配，被统治的无权

状态，女性的地位一直都很低，她们长期受压迫、受

屈辱，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，完全被排斥在社会政

治生活之外；经济上没有支配权，没有财产继承权，

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；被要求在家从父、出嫁从夫、

夫死从子，没有独立的人格，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

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；婚姻上没有自主权，必

须听从 “父母之言，媒妁之约”，只能嫁鸡随鸡，嫁狗

随狗，年轻妇女丧偶后还实行转房，转嫁给丈夫的

兄弟或父辈。

在彝族的民间抒情叙事长诗 《妈妈的女儿》中，

也常常反映出女性在家庭、社会中的低下地位。一

个个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元素，女性在家庭内部的

地位可以反映出女性的社会地位，如：

妈妈的女儿哟！

从前兄妹同生又同长，

今天这时才明白：

哥哥是主人，

妹妹是客人。

姑娘到了十七岁，

她的住地不在这里了，

她的基业不在这里了。

姑娘要出嫁，

躲在房里也无用。

# # # # # #
这些都表明，传统观念里，在家庭内部，同

样 是 子 女 ， 但 是 女 儿 却 永 远 逃 脱 不 了 出 嫁 的 命

运，似乎出嫁成了女性最好、最相宜的职业。女

儿在没有出嫁前只是客人而已，对家庭事务没有

任何的决定权，只有哥哥这样的男性才是主人，

具有话语权利。女儿在父母的家庭里仍是被排斥

在外的人，她们最终都要嫁为人妇，所以不被例

为真正意义上家庭的一员。

哥哥送妹妹，

哥哥回到父母的身旁，

妹妹却丢在婆家了，

从此不能回了啊！

妈妈的女儿啊！

女儿是荞子长苗时就来的，

如今荞子已经割过三遍了，

女儿还是不能回啊！# # #
女儿哀嚎也是人家的人，

不哀嚎也是人家的人了，

再美丽的姑娘也要嫁到婆家去。

# # # # # #
这些不仅是女儿嫁到婆家后痛苦心情的写照，

也表现了在旧的传统彝族社会里，女性一旦嫁到丈

夫家就没有自由了，真正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

了。她们的婚姻由父兄们做主，并由兄长亲自送到

婆家成为另一个家庭的附庸，没有婚姻的自主权，

连回娘家的自由也没有， “女儿”在长期的悲伤和

哀嚎之后只能安慰自己 “再美丽的姑娘也要嫁到婆

家去”，并以前辈、后辈的女性为参照：

女儿想了又想啊，

前辈姑姑出嫁去了，

后辈姐姐出嫁已去了，

现在临到自己去的时候了。

人家的姑娘嫁到我家也得来，

我家的姑娘嫁给人家也得走。

这是一种宿命的观念，是女性的一种自我悲

哀。与其说这是女性用来宽慰自己的话，不如说这

是男性话语强加给女性的，他们希望女性接受这样

的观念，并被教化为顺从、缄默的性格，被迫接受

他们的强权。

二 男主外，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

女性在社会上基本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力，

甚至在家庭内部也只能是抚养女儿而没有决定有关

嫁女儿的事情的权力。虽然在女性出生时就决定了

其卑贱地位，但在处于孩童时期，女童也有快乐而

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到成年以后，男女两性的社会性

别角色就突显出来了。男性具有决定权，处于支配

地位，而女性只是被动的角色。

从 《妈妈的女儿》中所描述的女性生活来看，

女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私领域，只围绕在家庭周

围。如写到母亲时：

妈妈坐时没有伴，

锅庄石头作伴了，

可是锅庄石头会坐不会站啊。

妈妈站时没有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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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内柱子当站伴了，

可是屋内柱子会站不会走啊！

妈妈干活无帮手，

火钳当妈妈的帮手了，

可是火钳不能离开锅庄了啊！

从这些可以发现文本里所描叙的母亲，活动

在家庭内部这样的私领域。她们所从事的劳动都

是生活必不可少的，也是繁杂的，工作时间很长

却又没有直接经济回报，导致了她们在家庭里没

有经济支配权。她们的劳动没有产生直接的社会

效益，其劳动成果最后都是通过男性与社会产生

直接关联的，因此她们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权利

可言。

在 彝 族 传 统 社 会 里 ， 女 性 被 束 缚 在 家 庭 周

围，没有很好的自我发展机会，只能以家庭为职

业场所，因此她们再能干也只能做贤内助。男性

更是认为家庭才是女子能显示其本领的最好、最

适合的地方，想进一步通过自己的话语权把女性

限制在家庭内部，更好地为男权社会服务。所以

在 《妈妈的女儿》里，我们看不到女性参加社会

事务的痕迹，就像嫁女儿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轮到

母亲说话。与 “男立于外，女立于内”的中国传

统封建礼教如出一辙。

从 《妈妈的女儿》中所描述的 “女儿”的生

活 可 见 ， “女 儿 ” 睡 “内 房 ” ， 坐 “檐 下 ， 在

“院 坝 ” 跳 ， 在 “村 舍 ” 玩 ， 要 放 牧 ， 要 捻 羊

毛，成为母亲后要抚育子女 # # # # # # 还要求好姑娘

要 “节俭持家”， “大方会待客”。这里所描写

的女性生活都是围绕在家庭周围的，她们只有在

远嫁他乡时才出门，却一去不能返，被禁锢在另

一个家庭里。

三 男权话语下的女性书写

彝族民间抒情叙事长诗 《妈妈的女儿》是女

性以自身的角度和口吻来书写的，是 “女儿”在

追忆自己的童年成长过程以及描述远嫁他乡后的

痛苦生活和对父母亲人的思念。然而，是男性一

手创造了那样的环境，在男性话语权下，女性只

是 被 书 写 的 对 象 ， 是 被 “笔 ” 书 写 的 “纸 ” 而

已，事实上它代表的仍是男性的利益。

在父权制社会里，男性掌握着话语霸权，女

性 没 有 充 分 意 识 到 传 统 文 化 对 自 身 的 束 缚 与 压

迫，更不能从性别差异中去发现自己的价值。她们

在表述自己的世界，在叙述自己的快乐与悲伤的同

时，也传承并延伸着这一文化，客观上达到了进一

步为男权社会服务的效果。她们不断地将传统文化

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传给下一代，使女性继续恪守

着男权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各种不合理的伦理道

德观念。

《妈妈的女儿》最初是口头传唱的，后来才逐

渐形成文本流传，这样的口传诗歌在一代又一代的

女性身上延续着，母亲传给女儿，女儿又传给下一

个女儿⋯⋯ 这样的文本通过那些妈妈之口传诵给

女儿们，教育她们女性应该如何去做，她们以身作

则式的，以过来人的语气告诉女儿们要顺从、认

命。这种男权的话语转化为道德训诫，以文学文本

的方式灌输到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身上，潜移默化。

在这一历史的推进过程中，女性与男人合谋，完成

了对自身命运的书写与歌唱。

文本在以诗的形式让人深受感动之时又起到了

教育女性的作用，让她们学会去默默地忍受并服从

于命运。女性不断地传承着自身优秀的传统，并传

承着那些旧的道德观念体制强加在她们身上的以男

性为本位的文化，以及那些男权社会用于禁锢女性

的伦理道德和性别观念。由此，制度内化成一种伦

理的义务和道德的义务，来实现其规范、训喻的目

的。

四 呼吁平等

应该说，男女两性处于平等地位是 《妈妈的女

儿》中女性的最高理想， “女儿”也明白 “夫妻不

好，却是一生长久的痛苦。” “女儿”处于长期

的痛苦当中，她悲伤并哀嚎着，甚至想到了以死来

解脱，逃离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。但是就连死亡也

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， “女儿”面临着生死两难的

境地：

女儿想在婆家死，

又怕哥哥受连累；

女儿想在娘家死，

又怕财产拿去赔；

“女儿”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里的

女性已经深受文化的影响，种种根深蒂固的伦理道

德观念让她无法挣脱束缚，无法做到彻底的抗争。

对于旧社会里的彝族女性来讲，婚姻是一个大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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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 ， 其 中 充 满 了 血 与 泪 的 控 诉 ， 她 们 不 断 地 呻

吟、呐喊，却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。

在 平 等 这 一 理 想 未 能 实 现 时 ， 又 只 能 将 它

作 为 永 远 追 求 的 目 标 ， 尽 力 去 逼 近 。 “女 儿 ”

有 很 美 好 的 愿 望 ， 但 总 是 “心 里 想 的 做 不

到 ” 。 “女 儿 ” 是 勤 劳 善 良 的 ， 但 是 在 那 样 的

社 会 环 境 和 性 别 环 境 下 ， 女 儿 的 追 求 是 不 可 能

实 现 的 。 女 性 的 意 志 不 可 能 在 男 性 中 心 的 文 化

里 发 生 根 本 作 用 ， 她 们 的 个 人 意 志 只 能 服 从 整

个 社 会 、 整 个 集 体 的 道 德 意 志 ， 所 以 只 能 通 过

文 本 以 控 诉 或 抗 争 的 方 式 来 缓 解 个 体 意 志 与 社

会集体意志的冲突。

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真正的两性平等是不

可实现的，女性仅仅是处于弱势的群体，是被压

抑的性别，但是不断地追寻平等这一理想的过程

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，也是彝族民

间文学得以继续的动力。因此，男女两性处于平

等地位并能协调发展，使得两性之间优势互补，

并人性化地得到共同发展是社会性别发展的最终

目的，也是人类正为之而努力着的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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